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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碎石机械厂

原审原告重庆南川市南平机械厂与原审被告江津市德感碎石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年月日作出的津民初

字第号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经审查，于年月日依法提出抗诉，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指令本院对该案进行再

审。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派江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周连华出席法庭履行职务，原审原告重庆南川市

南平机械厂的委托代理人张昌文原审被告江津市德感碎石厂的法定代表人刘华明及其委托代理人刘富伦到庭参

加诉讼。

被告所欠原告货款元属实，但双方未约定给付期限，依法应时清结，诉讼时效期间应从出具欠条之次日起计算

两年，故被告以年月日所欠货款元，原告未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主张而拒付的抗辩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信；

但被告另欠货款元，其以属质量保证金为由拒付无理，本院不予支持，被告理应支付，并应承担相应的资金占

用损失；原告主张的追收差旅费用，无充分依据证明，不予认定。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

百二十条第四十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二条

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江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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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感碎石厂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重庆南川市南平机械厂货款元，并支付自年月日起至付清货款元止

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损失。

诉讼费用元由原告重庆南川市南平机械厂负担元，由被告江津市德感碎石厂负担元（被告应负担部分由原告垫

付，由被告在给付上述款项时一并付给原告）。其理由是：年月日由江津市德感碎石厂刘富伦出具给重庆南川

市南平机械厂货款欠条，未约定履行时间，原判据此认为其诉讼时效期间应从出具欠条之日起计算两年，故认

定重庆南川市南平机械厂未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主张而拒付的抗辩理由成立显属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通则》第八十八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之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

债务人可以随时向债权人履行义务，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

”因此，原判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未主张重庆南川市南平机械厂要求江津德感碎石厂支付元货款的权利有违法

律规定。

经再审查明，经口头协议，原审被告江津市德感碎石厂于年月日收到了原审原告重庆南川市南平机械厂出卖的

价值元的“反击板板锤方付板”，当时双方未约定付款期限，原审被告江津市德感碎石厂当天也未支付货款。

次日，由原审被告江津市德感碎石厂副厂长刘富伦向原审原告重庆南川市南平机械厂出具欠条一份，载明：“

今欠到南川南平机械厂击锤击板吨，元/吨，币元。年月日，原审原告重庆南川市南平机械厂向原审被告江津市

德感碎石厂发出追收元货款的书面函，原审被告江津市德感碎石厂于同年月1日作出的回函中，并未谈及原审

原告重庆南川市南平机械厂所称货款元，主要表明自己遭受了损失。年月日，原审原告重庆南川市南平机械厂

与原审被告江津市德感碎石厂又口头发生一次买卖，当日由原审被告江津市德感碎石厂的职工付辉琴以其夫刘

富伦（副厂长）的名义，向原审原告重庆南川市南平机械厂厂长出具了尾欠货款元的欠条一份，欠条上未注明

付款时间。原审原告重庆南川市南平机械厂于年月日起诉来院，请求原审被告江津市德感碎石厂给付所欠货款

元资金占用损失3.44元及追收差旅费损失元。本院认为，原审原告重庆南川市南平机械厂与原审被告江津市德

感碎石厂发生的两次口头买卖合同关系，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于法不悖，合同合法有效，各方应严格履

行各自的义务。发生于年月日的买卖合同中价款的支付时间没有约定，对此问题的处理当时没有法律规定，根

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重庆碎石机械厂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的规定，可以重庆碎石机械厂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该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

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

”因此，原审被告江津市德感碎石厂应于收到原审原告重庆南川市南平机械厂货物的年月日支付价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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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原审被告江津市德感碎石厂收货当日未支付该款，构成对原审原告重庆南川市南平机械厂元债权的侵犯

，该债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则应从年月日起计算两年，次日原审被告江津市德感碎石厂对元货款出具没有付款时

间的欠条的行为，是同意履行义务的一种意思表示，将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该元债权的诉讼时效期

间从年月日起重新计算两年，并不能认为元债务从此变成履行期限不明确。由于在年月日至年月日的近四年时

间内，原审原告重庆南川市南平机械厂不能举证证明有导致元债权的诉讼时效发生中断中止及延长的事由存在

，故此元债权到年月日止已超过法定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本院依法不予保护。虽然原审原告重庆南川市南平

机械厂于年月日向原审被告江津市德感碎石厂发函追收10元货款，但原审被告江津市德感碎石厂在回函中并未

对10元货款重新确认，所以该10元货款仍不应受法律保护。由此可见，原审被告江津市德感碎石厂以原审原告

重庆南川市南平机械厂主张的元货款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而拒付的抗辩理由成立，予以支持。

抗诉机关认为原审以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为由未主张原审原告重庆南川市南平机械厂元货款属重庆碎石机械厂适

用法律错误显然不当，其抗诉意见理由不充分，不予采纳。对于原审被告江津市德感碎石厂拒付其年月日所欠

原审原告重庆南川市南平机械厂元货款实属无理，依法应予支付并赔偿资金占用损失。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

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重庆碎石机械厂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判处结果恰当，依法应予维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一百八十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

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四十条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一十

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津民初字第号民事判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重庆市碎石

审判长杨再华审判员吴昌华审判员补世华二ＯＯ四年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吴春华本站收录的二十万件裁判文书

均来自法院官方网站公开信息，本站裁判文书栏目不会接受任何个人或企业提供的裁判文书。目击者称，前日

下午点半左右，仁祥碎石厂数名工人正在场内坡底作业，距作业面六七米高的笔直山腰上，一块圆桌大小的水

缝石突然脱落滚下，坡底扎堆的秦相全张先昌和石火明(均岁)躲避不及，被滚石砸中，当场死亡。据介绍，挖

煤采石是当地重要产业之该镇原有余家非煤矿山碎石厂，后考虑到安全资源利用和环保等因素，减少到家。江

副镇长说，该厂作业检查不仔细，未发现水缝石裂痕而及时清除，同时也没有施行安全稳妥的坡度(梯形)开采

，导致悲剧发生。镇安监人士认为，镇安监办虽有监管责任，但无执法权，多是起到提醒作用，若厂方不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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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上报区安监局来管，但已“打草惊蛇”，对方多会“打游击”。

原文地址：http://jawcrusher.biz/xkj/lwbJZhongQingjjXc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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